第十四师生态环境局行政执法流程图

一、行政检查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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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行政处罚流程图

一般程序：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外，实施的其他行政处罚均应遵守一般程序规定。


















三、行政强制措施流程图





群众举报





上级交办案件





双随机





日常管理





执法支队安排2名以上执法人员，进入检查单位





出示证件、告知检查目的、内容、要求





制作现场检查笔录、勘验笔录、调查询问笔录，经相对人阅核后签名，收集相关检查资料





未发现违法事实





发现违法事实





案卷归档





审查立案进入处罚程序





检查任务来源





转办





立  案





1.环境行政机关对通过检查发现或接到举报、控告和移送的环境违法行为予以初步调查（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），对符合立案条件的，填写《立案审批表》；2.按规定程序报局长审查，履行立案报批手续；3.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








1.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，并向当事人出示证件。


2.制作现场勘察笔录和调查询问笔录，涉及专门问题的，交由法定部门鉴定；


3.调查人填写《案件调查审查报告》，提出处罚建议，提交生态环境局进行法制审查。





调查取证





审查内容：1.本机关是否有管辖权；2.违法事实是否清楚；3证据是否确凿；4.调查取证是否符合法定程序；5.是否超过行政处罚追诉时效；6适用依据和初步处理意见是否合法、适当等；7经法制审查后，报局务会研定。








审    查





1.制作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，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、法律依据、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和当事人享有的陈述申辩权；


2.符合听证条件的，应当制作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；


3.送达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《听证告知书》，填写送达回证，留置送达应说明原因。





告  知





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，制作陈述申辩笔录。当事人申请听证的，召开听证会，制作听证会笔录。





听取陈述





作出决定





1.制作《第十四师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报领导审查签发；2.7日内送达《第十四师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填写送达回证，留置送达的应说明原因；（行政处罚决定书一经送达，便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。当事人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期限即自送达之日起算。）3.立案之日起3个月内做出处理决定。








第十四师昆玉市召开案审会





申请强制





1.当事人在处罚决定书确定的期限内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、不申请行政复议（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）、不起诉（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内），生态环境局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（履行催告程序，仍拒不执行的，起诉期满180日内申请）


2.当事人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罚款。








结  案





5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并作出决定





排污者整改后申请解除





决定实施





维持查封、扣押





当事人不存在违法行为等应该立即解除的情况，立即解除





情况紧急当场实施的，实施后补报批





报批





调查取证





解除查封、扣押决定


解除查封、扣押决定





查封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不得超过30日





情况复杂的，延期期限不得超过30日





当事人没有违法行为；查封、扣押的场所、设施或者财物与违法行为无关；�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处理决定,不再需要查封、扣押；查封、扣押期限已经届满；�（五）其他不再需要采取查封、扣押措施的情形





查封、扣押的场所、设施或者财物








环境保护部门保管或委托第三人保管









